
臺北市政府 92.11.17.  府訴字第０九二二０一六二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右訴願人因終止試行收養契約事件，不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二年七月八日北市社五

字第０九二三六八九七五００號電子信箱回復內容，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行

　　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七十七條第八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

　　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法院四十七年度判字第四十三號判例：「人民之提起行政爭訟，惟對於中央或地方

　　官署之行政處分，始得為之。所謂行政處分，係指官署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能發生公

　　法上之效果者而言。是官署之行政處分，應惟基於公法關係為之，其基於私經濟之關係

　　而為之意思表示或通知，僅能發生私法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對之如有爭執，

　　應依民事訴訟程序訴請裁判，不得以行政爭訟手段，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二、緣本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有關兒童之收養及出養業務係委託財團法人○○基金

　　會（以下簡稱○○）辦理，訴願人透過該會之安排，通過該會審查成為合格收養候選人

　　，並媒親配對試養本市拾獲之棄兒○○○，雙方於九十一年二月二日協議簽訂試行收養

　　契約略以：「......一、試養期間原則上為半年……六、兒福聯盟或試養人得於試養期

　　間單方終止本約。……」於試養期間，訴願人曾四度被通報有虐待被收養人之虞，因前

　　三次無事實證據可資證明，故試養期限一再延長。至第四次遭通報，兒福聯盟社工員於

　　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與訴願人夫妻會談，訴願人夫妻自承確實有二次管教不當之事實，

　　且被收養人於治療過程中亦有所陳述，為維護被收養人之權益，兒福聯盟乃於九十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安排與訴願人夫妻會談，討論終止試養之可能性。因雙方溝通上之誤差，

　　訴願人當日立即將被收養人送回○○中心。該中心社工員當日陪同被收養人回臺北，將

　　被收養人安置於○○博愛院。訴願人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向○○表達對被收養人之

　　思念及欲接回被收養人之意思，惟○○未予同意。訴願人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經由

　　本市市長信箱向市長提出陳情，案交由社會局以九十二年七月八日北市社五字第０九二



　　三六八九七五００號電子信箱回復略以：「……自從五月二十四日○○（即被收養人）

　　被送回○○博愛院之後，一直到六月十七日本局做出最後決定終止試養，期間共召開二

　　次研討會，邀請二位在兒童福利以及兒童保護方面的學者專家、本局委託辦理收出養服

　　務單位兒童福利聯盟、安置機構○○育幼所、以及本局共同參與討論，並且也安排○○

　　至醫院進行發展與心理評估……但是從○○本身的反應及醫生的專業評估中，發現您們

　　婚姻中的肢體衝突、管教不當等情事，已對孩子產生不良影響，而無預警的將孩子送出

　　來的舉動，顯示出您未優先考量孩子的立場、傾向情緒化的處事態度。因此，經過許久

　　的討論，本局做出終止試養的決定。……」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向本

　　府提起訴願，八月四日、九月五日及九月二十五日分別補充訴願理由。

三、按收、出養為私法行為，故受社會局委託之兒福聯盟基於出養人之地位，與訴願人間協

　　議訂定之試行收養契約，並非社會局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是屬私法關係。是以，嗣後社會局以九十二年七月八日北市社五字第０九

　　二三六八九七五００號電子信箱回復訴願人終止私法性質之試養契約，亦未發生公法上

　　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自非法

　　之所許。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七條第八款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十七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